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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收购包括

王明悦、亓亮、济南骏华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济南骏

华”）在内的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福锂业”）的所有股东持有的

瑞福锂业的 70%-100%股权，及收购和田瑞福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田瑞

福”）持有的新疆东力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东力”）的 70%-100%

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控股瑞福锂业、新疆东力（统称“标的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可能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更。公司将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规定编制且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公司后续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聘任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

财务顾问、法律、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并按照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初步合作意愿 

和洽谈结果，具体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的具体方案尚需交易双方进行进一

步的协商和论证，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

审批程序。 

 此次公司将要收购的标的资产属于公司未涉足过的锂产品行业，公司尚

无相关行业的人员储备及技术储备，可能会给公司造成人才短缺的风险。 



 碳酸锂及氢氧化锂价格波动较大，未来市场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同时，

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行业竞争、技术更迭、市

场需求变化等方面的风险因素，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由于标的资产规模较大，收购标的资产控制权可能会导致公司出现资产

负债率提高、财务成本提升等财务风险。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有可能面临资源整合带来的运营管理方面的风险以

及投资标的后期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从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

影响等风险。 

 本次交易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仔细阅读

本公告披露的风险提示相关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22年 6月 30 日，公司与亓亮、济南骏华、和田瑞福、王明悦（以下简称

“交易对手方”）签署了《框架协议》，公司拟收购包括王明悦、亓亮、济南骏华

在内的瑞福锂业的所有股东持有的瑞福锂业的 70%-100%股权，及收购和田瑞福

持有的新疆东力的 70%-10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控股瑞福锂业、新疆东

力。各方一致确认，标的公司的估值及交易对价，由各方在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基础上，协商确定。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可能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

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待交易各方签署正式协议阶段，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将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济南骏华 

（1）名称：济南骏华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29号 1号楼 2907-8室 

（3）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成华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3MA7FD42E2U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主要包括：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润滑油销售；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化学

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金

属结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经营期限： 2021-12-29 至 2051-12-28 

（8）股权结构如下： 

合伙人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合伙人类型 

吴成华 66.00 33000 普通合伙人 

佛山市骏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34.00 17000 有限合伙人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济南骏华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和田瑞福 

（1）名称：和田瑞福矿业有限公司 

（2）住所：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罕艾日克镇巴拉玛斯村 

（3）法定代表人：王玉宝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21MA77608D6R 

（5）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稀有金属矿投资、矿产品加工销售、锂盐产品的

生产加工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经营期限：2016-04-21至无固定期限 

（8）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东类型 

亓亮 55.3856 2769.28 个人 

济南骏华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9850 1999.25 合伙企业 

张庆梅 3.5694 178.47 个人 



安超 0.5578 27.89 个人 

王占前 0.2788 13.94 个人 

庞绪甲 0.0930 4.65 个人 

杨万军 0.0838 4.19 个人 

李勇 0.0466 2.33 个人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济南骏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亓亮 

亓亮，男，中国国籍，居住地：山东省莱芜市。近五年任瑞福锂业法定代表

人、董事。亓亮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王明悦 

王明悦，男，中国国籍，居住地：山东省肥城市。为瑞福锂业实际控制人，

近五年仁瑞福锂业董事。亓亮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基本情况 

1、瑞福锂业 

（1）名称：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2）住所：肥城市老城镇工业园 

（3）法定代表人：亓亮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3564083833M 

（5）注册资本：9777.78万元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碳酸锂、冰晶石、白炭黑、混合矾、芒硝、无水

硫酸钠生产、销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的进出口贸易（国家禁止

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锂电池、新能源、换电设施的技术

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锂离子电池、稳流电源、不

间断供电电源（UPS）、锂电池的各种电池原材料及零部件配件、锂离子电池（组）、

三元复合材料、锰酸锂、磷酸铁锂、钛酸锂销售，普通货运，叉车及相关零部件、

物料输送设备及零部件租赁、销售，装卸搬运服务，批发、零售：机械设备配件、

轮胎、钢材、建材、汽车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8）经营期限：2010-11-03 至 2030-11-03 

（9）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亓亮 50.1799% 4906.48 

济南骏华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4719% 2686.14 

美都能源 20.0793% 1963.313316 

陈振民 1.1659% 114 

徐冬梅 0.6500% 63.55557 

袁亮 0.2045% 20 

刘绪凯 0.1300% 12.711114 

王林生 0.0920% 9 

尹建训 0.0264% 2.58 

（10）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净利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1-12月 
2,524,162,532.11 -303,690,982.96 1,098,542,569.53 54,032,406.14 62,454,909.16 

2022年 5月 31日 

2022年 1-5 月 
3,688,918,517.45 373,267,753.53 2,701,422,496.39 673,718,659.91 671,583,832.65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新疆东力 

（1）名称：新疆东力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住所：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罕艾日克镇巴拉玛斯村（和田县舜和节水

灌溉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3）法定代表人：张启恒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21660618252M 

（5）注册资本：300万元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服务：矿业投资，金属材料生产，矿山设备安装、

维修，服装加工，机械设备加工；销售：矿产品，钢材，金属材料，电机设备，



建筑材料，电线电缆，农畜产品，耐火材料，矿山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经营期限：2007.04.16至无固定期限 

（9）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和田瑞福矿业有限公司 100 300.00 

（10）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净利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1-12月 
163,490,503.27 -11,821,956.51 0.00 -513,296.21 -482,896.21 

2022年 5月 31日/2022

年 1-5月 
375,755,129.19 -13,604,582.13 4,693,345.27 -1,782,625.62 -1,782,625.62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四、《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倪荣 

乙方： 亓亮 

身份证号： 371202198212****** 

丙方：济南骏华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成华 

丁方：和田瑞福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玉宝 

戊方：王明悦 

身份证号：370982196801****** 

（乙方、丙方、丁方、戊方统称“被收购方”） 

鉴于： 



1.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瑞福锂业”）系从事从锂辉石与锂云母提取

制备锂电池正极原材料（碳酸锂、氢氧化锂）的生产及销售的新能源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拥有年产 4.5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和年产 2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线拟

引进战略性股东； 

2. 亓亮持有瑞福锂业 50.1799%股权，系为王明悦代持；济南骏华持有瑞福

锂业 27.4719%股权，济南骏华与王明悦为一致行动关系； 

3. 新疆东力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东力”）为专业从事锂矿开采的企

业，拥有新疆和田县阿克塔斯地区的锂矿采矿权。和田瑞福持有新疆东力 100%

股权。亓亮持有和田瑞福 55.3856%股权，系为王明悦代持，济南骏华持有和田瑞

福 39.99%股权； 

4. 甲方拟收购瑞福锂业、新疆东力的 70%-100%股权（统称“标的股权”），

通过整合锂矿开采、加工提炼等上下游产业，以布局新能源产业，实现产业协同，

提高甲方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具体收购的股权比例以各方签署的正式股权转让

协议为准。 

现各方经平等友好协商，达成框架协议如下： 

1. 收购目标与收购方式 

1.1 甲方拟按照本框架协议的约定，收购包括王明悦、亓亮、济南骏华在内

的瑞福锂业的所有股东持有的瑞福锂业的 70%-100%股权，及收购和田瑞福持有

的新疆东力的 70%-100%股权。收购完成后，甲方将持有瑞福锂业、新疆东力（统

称“标的公司”）70%-100%股权。 

1.2 就瑞福锂业的股权收购，王明悦、亓亮、济南骏华将促成： 

（1）瑞福锂业的其他股东就王明悦、亓亮、济南骏华向甲方转让瑞福锂业

合计 70.3598%股权事宜，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且 

（2）瑞福锂业的其他股东与甲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该等其余股东

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甲方，确保甲方取得标的公司 70%-100%股权。 

2.标的股权的估值及交易对价 

2.1 各方一致确认，标的股权的估值及交易对价，由各方在第三方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基础上，协商确定。 

3.尽职调查 



3.1 本协议签署后，被收购方有义务配合，并有义务促成新疆东力配合甲方

开展法律、财务、业务等甲方认为必要的尽职调查工作。 

3.2 为避免歧义，前款提及的配合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按照甲方的尽职调查清单提供真实、准确的资料、信息、数据； 

（2）安排甲方认为必要的人员接受甲方的访谈，并如实陈述； 

（3）其他甲方认为必要的尽职调查配合工作。 

4. 排他期 

4.1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90个工作日内 (“排他期”)，本协议各方、标的公

司以及各自的关联方，就标的股权的收购，在排他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各方应尽

可能促成被收购方在排他期结束前与甲方就《股权转让协议》协商一致，如排他

期届满，甲方与被收购方仍未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经甲方与被收购方协

商一致，可以延长排他期。 

4.2 在排他期内，除非获得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否则被收购方、标的公司以

及各自的关联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 

（1）招揽、发起或鼓励甲方以外的任何人士(“第三方”)递交任何与购买、

置换或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处置全部或部分标的股权的建议书或要约(除本协

议所载的收购之外的任何该等交易统称“竞争性交易”)； 

（2）参与和竞争性交易相关的与第三方的任何讨论或谈判，或授权、协助、

提议或签署与竞争性交易有关的与第三方的确定性协议或意向书；或  

（3）与第三方以任何其他方式合作、协助或参与、提供便利或鼓励任何第

三方从事或试图从事任何前述行为，或试图规避本协议所载收购或推进竞争性交

易。 

4.3 排他期届满，甲方与被收购方仍未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经甲方

与被收购方协商一致，可以延长排他期。 

5.保密义务 

5.1 本协议签署后，除非事先得到各方的书面同意，否则无论本协议是否履

行完毕，各方均应承担以下保密义务： 

（1）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为本协议之目的而聘请的顾问除外）披

露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信息（以下简称“保密信息”）； 



（2）对于并非由于任何一方未经授权的披露而为公众所知（如登记机关注

册备案的信息）、中国法律、法院、仲裁机构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以及甲方根

据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监管性规定的要求和需求进行披露的保密信息，上述禁

止不适用。如果中国法律、法院、仲裁机构或监管机构要求一方披露该等信息，

则被要求披露保密信息的一方应于采取任何披露行动前及时告知另一方； 

（3）各方只能将保密信息用于本协议下的目的，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6. 违约责任 

6.1 任何一方违约的，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并承担守约方

主张权利所支出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6.2 被收购方对本协议项下各方义务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 

五、拟聘请中介机构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尽快聘任

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

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

息披露。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瑞福锂业为新能源锂电池材料行业。锂产业由于涉及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对象，对国家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瑞福

锂业从事碳酸锂和氢氧化锂为主的锂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

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目前已建成和运营年产 2.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和年产 1万吨

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线。瑞福锂业核心竞争优势包括自有完备的生产线、制备工

艺；掌握上游锂矿石资源，锂辉石提锂技术成熟，综合回收率可接近 87%；拥有

多项专利技术，是高新技术企业。 

新疆东力为锂矿石的开采企业，锂矿石属于锂电上游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的原

材料。新疆东力核心资产持有“新疆阿克塔斯锂矿”的探矿权和采矿权。阿克塔

斯锂矿位于新疆和田县阿克塔斯地区，矿区面积 0.9063 平方公里，保有资源总

矿石储量为 580.66 万吨，出让期限为 19.76 年（含基建期 1 年），矿山可采用

露天开采，下部及其他矿体采用地下开采，年产量 30万吨。 



本次投资将有利于促进公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提高公司市场抗风险能力，提高产业技术含量。锂电池新材料行业正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巨大。随着标的公司产能逐步释放，其经营业绩已快速进

入爆发期，该项投资将为公司带来长期的利润贡献，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合作意愿及

初步洽谈结果，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二）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的具体方案尚需交易双方进行进

一步的协商和论证，需对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三）此次公司将要收购的标的资产属于公司未涉足过的锂产品行业，公司

尚无相关行业的人员储备及技术储备，可能会给公司造成人才短缺的风险。 

（四）碳酸锂及氢氧化锂价格波动较大，未来市场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同时，

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行业竞争、技术更迭、市

场需求变化等方面的风险因素，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五）由于标的资产规模较大，收购标的资产控制权可能会导致公司出现资

产负债率提高、财务成本提升等财务风险。 

（六）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有可能面临资源整合带来的运营管理方面的风险

以及投资标的后期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从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

利影响等风险。 

（七）本次交易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仔细阅读本公告披露的风

险提示相关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目前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市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